乐工组[2011]46号
关于做好2011年度工会工作目标考核

和工会领导班子建设考核自查申报工作的通知
各县（市、区）总工会、高新区工会、峨眉山——乐山大佛景区管委会工会、市级系统工会和部分市属基层工会：

根据市总工会2011年度工作安排，为认真做好2011年度工会工作目标考核和工会领导班子建设考核工作，进一步推动全市工会工作迈上新台阶。现将做好2011年度工作目标考核的自查、总结、申报工作等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工会工作目标考核自查自评工作

请各被考核单位按照《乐山市总工会2011年工会工作目标考核实施细则》和《工会领导班子考核奖励办法》（乐工发[2011]35号）《通知》要求，围绕服务科学发展、履行维权基本职责、参与民生建设、夯实组织基础、加强自身建设五项目标，认真进行实事求是的自查总结（总结工作涉及相关数据要与上报市总办公室统计数据一致，市总对各地各单位的考核以办公室统计数据为准），完成自查自评总结报告。

二、领导班子建设考核自查自评工作

请各被考核单位按照乐工发[2011]35号《通知》要求，对“领导班子建设”和“工作实绩”进行自查自评，完成自查报告。对领导班子“工作实绩”的考评，市总工会将按2011年度工会工作目标考核所得分值的70%计分。各单位上报领导班子建设考核自评材料时，不再上报“工作实绩”内容。

三、自查申报要求

年度工作目标考核和领导班子建设考核都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。对各单位上报的自查自评报告，市总工会将组织进行核查和重点抽查。

申报重大工作创新的，须附奖励或表彰文件复印件。因特殊原因未能完成目标任务的，必须书面说明情况。

请被考核单位于2011年12月12日前，将“2011年度工会工作目标考核评分表”（只限区、市、县总工会和高新区工会上报一式五份）、“2011年度工会工作目标完成情况总结报告”（一式五份）、“2011年度领导班子建设考核自查报告”（一式二份）报送市总组宣部，同时要求报送电子文档（电子邮箱：1822285520@qq.com）逾期未报送的，视为自动放弃考核评比。

乐山市总工会组宣部
2011年11月2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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